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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教育部體育署委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辦理「107-108年山

野教育推廣實施計畫」107年11月教師研習活動，敬請轉知

所屬教師踴躍參加，並惠予核給所需之差假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國立臺灣師範大學107年11月1日師大公領字第107103

0735號函辦理。

二、旨揭研習活動業已於「全國教師在職進修網」公告，請有

意參加之教師於前述網站報名，研習代碼：2512745。

三、研習課程詳細資訊，請詳閱附件。

四、如有研習課程相關疑問，請洽本案承辦人蔡智傑先生、蘇

威丞先生，連絡電話02-7734-1876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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